
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

2024 年第四次会议的审核意见 

根据《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 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有关规定，湖南科力

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于 2024 年 9 月 29 日召开

了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四次会议，对 关于对外担保预计

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进行了审核，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，

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： 

本次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公司为项目公司提

供担保，是为解决其投资建设独立储能电站所需资金，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，符

合公司的长远利益。本次担保将在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的储能产业基金实际控制项

目公司后发生，且公司与储能产业基金的其他有限合伙人同比例担保，整体担保

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没有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我

们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审议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。 

 

独立董事：蒋卫平、王乔、陈立宝 

2024 年 9 月 30 日 


